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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審查須知 

及哲學學門評分參考原則 

壹、審查注意事項 
111 年 7 月 27 日、108 年 1 月 15 日修訂 

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應致力於客觀、公正、公開之審查程序，審查過程應
不為或不接受任何請託、關說，確保審查作業之品質。 

一、不當利益禁止 

審查作業相關人員不得藉由審查作業使本人或第三方獲取直接或間接
之不當利益（如要求共同掛名主持、授權使用、合作研究）。 

二、保密原則 

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未經授權，不得將審查資料、審查會議討論過程之意
見或結果洩漏予他人或作為審查工作範圍外之使用。 

三、迴避原則 

審查人與申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審查、評
分及投票： 

(一)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
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任職同一系、所、科或相當層級單位 
(三)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 
(四)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五)近三年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六)審查人與申請人或其關係人間近三年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七)審查人與申請人或其關係人間近三年曾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

常合理交易之財務往來。 
(八)申請人或其關係人擔任審查人任職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但以官股代表身分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六款至第八款所稱之關係人，指申請人之配偶或子女。 

本部得對審查人就第一項各款所列應自行迴避之情形有爭議或疑義者
進行實質認定。 

審查作業單位相關人員與申請人間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
所定情形者，應自行迴避。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應致力於客觀、公正、公
開之審查程序，審查過程應不為或不接受任何請託、關說，確保審查作
業之品質。 

線上審查時務請先詳閱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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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哲學學門評分參考原則 
115年 2月 5日哲學學門複審會議通過 

一、 審查原則： 

各計畫之綜合意見與修正建議將提供匿名之審查意見供計畫主持人參考

或作為申覆之依據。因此審查意見應力求具體、詳細並請提供建設性建議，

避免模糊籠統、主觀、情緒化之審查意見。評分應與審查意見一致，請勿

出現分數與評語矛盾之情形。審查系統設定審查意見若少於 300 字，審

查意見將無法送出。 

二、 審查項目包含兩部分：計畫書內容及研究表現，請詳如附件。 

三、 總分之評分參考如下： 

極力推薦(85 分以上)、推薦(84 分~80 分)、勉予推薦(79 分~75 分)、不

推薦(未達 75分)。 

四、審查注意事項/重點與評分標準： 

請注意：審查表格的計畫書內容及研究表現之評分均是以百分計分，系統

再換算成比例分數。 

（一） 計畫書內容(一般、優輕、專書佔 60%；新進佔 70%) 

1. 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創新性、在學術或應用上之價值或影響  

(1) 背景及目的：問題意識是否明確？（需要詳細說明有待深入研究

的問題是什麼？為什麼這些問題有待研究？或者說，為什麼這些

問題是「問題」？） 

(2) 重要性與學術價值：例如，針對申請人所要探討的學術問題，其

研究計畫提供了什麼答案？這些答案對於其他相關問題（更宏觀

的問題）之探究，具有什麼樣的意涵？對這些更宏觀問題之探究，

具有什麼重要性？ 

(3) 創新性：針對所欲研究之問題，此一研究計畫提出了什麼新觀念？

（或新區分、新詮釋、新理解、新假設、新論證、新角度、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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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方向、新架構或其它任何創新面向） 

2. 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 

透過申請人對國內外文獻的評述，研判申請人對其計畫中的問題是否

有充分的瞭解。 

若申請人所評述的相關研究文獻稀少，檢視申請人是否針對此一文獻

稀少現象加以說明（例如，待研究之問題的重要性尚未被學界普遍注意

到；若是此一情況，申請人是否有凸顯出待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3. 計畫之合理性、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 

計畫目標是否具有合理性：題目是否過於龐大？主持人之專長與能力

是否勝任？ 

所謂「研究方法之可行性」即為說明此研究計畫針對其欲探討之問題所

採取的研究取徑（前提、預設、沿襲的思想傳統、論證策略、立場區分、

所聚焦和著重的文獻、或所謂「介入問題的角度、選取的側面」…等等）

之恰當性。 

執行步驟：若是多年期計畫，執行步驟之規劃是否考慮了各年所欲達成

的目標之間的關聯性優先次序、互補性…等等？ 

  (二)研究成果(一般、優輕、專書佔 40%；新進佔 30%) 

1. 《國科會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表》為評量計畫     

主持人研究表現之依據，如非所上傳之代表性研究成果，則不列入評量

(個人資料表僅為參考)。 

2. 請依出版單位審查過程的公信力或其著作品質而增減分數。著作部分 

之評審以品質為重，數量僅為評分參考之一，且主要定位為學術活    

動的指標，而非績效考評。 

3. 申請人應列出所上傳近十年(105 年 1 月 1 日~114 年 12 月 31 日)代表

性研究成果（可含實作成果）至多 5 篇(本)，其中至少 1 篇(本)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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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之研究成果。近十年代表性研究成果係指國內外的期刊論文或

已出版之專書（含專書論文或篇章、國科會或國科會經典譯注計       

畫已出版之成果；專書內容與十年內已發表論文重複者不予計算。）如

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期限內被接受刊登尚未出版之著作，應檢附被       

接受證明文件。未出版的作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一般的翻譯、       

未出版的會議論文、不具學術研究性質、無原創性之教科書，以及超       

過 10年期限的著作，都不在評審及評分的範圍之內。 

4. 申請人應簡述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創見及對學術、實務或社會之重要

貢獻，至多 5項。 

5. 申請人於申請截止日前十年內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其代表性研究       

成果之期限，包含其中至少 1 篇(本)為近 5 年之研究成果，得依每一

出生數再延長 2年；曾服國民義務役者，得依實際服役時間予以延長。

前述情形，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五、有關研究倫理審查部分，主持人依計畫性質需提供相關送審證明文件，相

關規定請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摘述說明如下： 

（一） 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

胞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因重組

相關實驗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

書；涉及基因轉殖田間試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及動物實驗

者，應檢附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

料試驗者，應檢附相關單位核准文件。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

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並於六個月內補齊核准文件。 

（二）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之研究計畫涉及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

用介入、互動之方法，或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

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索活動者，應於計畫

執行前繳交已送研究倫理審查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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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術倫理疑義之處理: 

依「國科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是指研究

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有嚴重影響本部審查判斷或資源分配公正之虞者：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             

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自我抄襲：研究計畫或論文未適當引註自己已發表之著作。 

   (五)重複發表：重複發表而未經註明。 

   (六)代寫：由計畫不相關之他人代寫論文、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 

   (七)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經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 

 ※如發現申請案有違反學術倫理疑義者，請於審查意見內詳述並通知         

承辦人。 

七、審查過程應避免與他人談論審查相關事宜，並務必遵守保密迴避原則，且

不得對外以任何形式洩漏審查者身分。有任何疑問，請透過承辦人聯繫。 

八、須迴避者，請於二天內通知承辦人，俾爭取時效，另行安排審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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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般型研究計畫： 

審 查 成 績 

審 查 重 點 

評分 

(0-100) 

分項 

成績 

計畫書 

內容 

(佔 60%) 

1.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原創性、在學術或應用上之價值或影

響(30%) 

2.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20%) 

3.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及創新性(10%) 

  

研究 

成果 

(佔 40%) 

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品質、創見、學術或實務貢獻等 

※本項評量請以《國科會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

成果表》及依該表所上傳之代表性研究成果為審查依據 

  

總  分 

極力推薦(85分以上)、推薦(84~80分)、勉予推薦(79~75分)、不推薦(未達75分)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審 查 成 績 

審 查 重 點 

評分 

(0-100) 

分項 

成績 

計畫書 

內容 

(佔 70%) 

1.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原創性、在學術或應用上之價值或影

響(40%) 

2.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20%) 

3.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及創新性(10%) 

  

研究 

成果 

(佔 30%) 

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品質、創見、學術或實務貢獻等 

※本項評量請以《國科會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

成果表》及依該表所上傳之代表性研究成果為審查依據 

  

總  分 

極力推薦(85分以上)、推薦(84~80分)、勉予推薦(79~75分)、不推薦(未達75分)  
 

 

 
 

 


